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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中　華　民　國

一 自

般 動

偵 檢

查 舉

總 計  152,517  14  14  －  31,503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76,357  7  7  －  15,450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中 檢 察 分 署
 28,944  1  1  －  6,664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南 檢 察 分 署
 18,144  2  2  －  4,048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高 雄 檢 察 分 署
 21,986  4  4  －  4,198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花 蓮 檢 察 分 署
 4,013  －  －  －  874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智 慧 財 產 檢 察 分 署
 1,903  －  －  －  206

福 建 高 等 檢 察 署

金 門 檢 察 分 署
 1,170  －  －  －  63

說明：終結案件平均每件所需日數係指自檢察官收案之次日起至案件辦理終結之日止平均每件所需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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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案件收結情形（機關別）
112 年 1-8 月

 35,022  2,829  83,149  152,202  766 2.13

 15,966  1,187  43,747  76,048  729 2.92

 6,548  784  14,947  28,945  11 1.37

 4,530  277  9,287  18,146  7 1.23

 5,932  493  11,359  21,981  15 1.27

 1,176  70  1,893  4,011  2 1.11

 728  3  966  1,901  2 3.55

 142  15  950  1,170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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